
抄
本

■裝

訂
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函

受
文
者
：

速
別
：
最
速
件
 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
'1
九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 

發
文
字
號

_
■
(
九
二
)
秘
台
大

一

字
第
一
三
六
一
一
號
 

附
件
：
如
文

.線

機
關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一
段
一
二
四
號
 

傳

眞

：

説
明
攔
二
所
示
事
項
之
必
要
，
請
查
明
惠
復
。

主
旨
：
本
院
大
法
官

爲
審
理
鍾
0
眞
聲
請
解
釋
蕙
法
案
，
認
有
暸
解
|;

説

明
：

一
、
 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
一

項
規
定
辦
1

。

二
、
 本
院
因
審
理
鐘

〇

眞
聲
請
釋
憲
案
，
就
左
列
事
項
有
參
考
必
要
：

H
汽
車
駕
駛
人
因
達
反
遒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五
十
六
貧
第
一
項
規
定
經
舉
發
後
，
交
通
勤
務
警
察
或

一
年
七
月
三
日
同
條
例
第
八
十
五
條
之
一
修
正
 

，
亦
同
。
又
修
正
後
於
同
條
第
二
項
增
列
每
逾

依
法
令
執
行
交
通
稽
查
任
務
人
員
責
令
改
正
者
，
依
九
十
 

前
之
規
定
，
得
連
績
舉
發
。
其
無
法
當
場
責
令
其
改
正
者

二
小
時
得
連
續
舉
發
之
規
定
。
上
開
情
形
，
駕
駛
人
不
在

-#-
内

，
致
無
從
當
場
責
令
改
正
時
，
是
否
無
須
 

經
貴
令
改
正
之
程
序
即
得
連
續
舉
發
？
其
執
行
程
序
於
修

1T-
前
後
，
有
無
變
更
？
請
檢
送
舉
發
通
知
書
 

責
令
改
正
通
知
書
及
相
關
法
令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
(-)
現

行

「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基
準
及
處
理
_
則
」
係
於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修
正
「違
 
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準
及
處
理
細
則
」
而

t

，
修
正
前
後
之
條
文
有
何
變
更
？
並
請
檢
附



相
關
法
令
，
查
明
惠
復
。

三

、
附
鍾

o
眞
解
釋
蕙
法
聲
請
書
影
本
乙
份

C

正
本
.•交
通
部
、
内
政
部
 

副
本
：
本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第
二
頁



_ _ _
G9215594

摇 號 :  

保存年限:

裝 #

訂

1

司法院大法官菩H 氣收文 

P 年 6 月 I 曰 

會 台 字 第 - （賴

内

政部函

受
文
者
：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 

速
別
：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 

發
文
字
號
：
台
内
警
字
第
0
9
2
0
0
0
4
C
M0
5
號

附
件
..如
說
明
七

t
關
地
址
：
台
北
市
徐
州
路
五
號
 

I
絡
人
：
專
員
劉
振
安

t
絡
電
話
.
.
(
0
2
)
 2
3
4
1
8
4
1
3

第
一
頁
(共
五
頁
)

主
旨
：
貴
秘
書
長
函
為
大
法
官
審
理
鐘

9

真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案
，
囑
就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 

例
第
五
十
六
條
駕
敬
人
不
在
場
，
責
令
改
正
及
連

:^-
舉
發
之
執
行
程
序
，
提
供
相
關
法
令
及
 

通
知
單
格
式
一
案
，
復

請

查

照

。

說
明

復
貴
秘
書
長
九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曰
(
九
二

)
秘
台
大
一
字
第
一
三
六
一
 
一
號
函

查
行
政
院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臺
七
十
八
交
字
第
三

o
 1

八
一
號
函
(
如
附
件
一
)
請
立
 

法
院
審
議
「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」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-
其
中
增
訂
第
八
十
五
條
之
 

一
(
如
附
件
二
)
，
並
於
修
正
草
案
總
說
明
分
述
修
正
重
點
九
：
「增
訂
交
通
執
法
人
員
，
對
 

於
嚴
重
影
響
交
通
秩
序
之
違
規
行
為
得
連
續
舉
在
都
市
交
通
擁
塞
地
區
或
高
速
公
路

 

上

，
民
眾
常
以
其
停
車
、
超
速
等
違
規
行
為
已
遭

f
發

，
資
為
不
應
重
複
處
罰
之
藉
口
，
繼



訂

續
違
規
，
為
杜
流
弊
：
麦
參
照
其
他
得
連
續
處
罰
 

速
行
駛
、
違
規
停
車
及
於
道
路
停
放
待
售
或
待
修
 

(
如
附
件
三
)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立
法
院
 

法
三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聯
席
會
議
審
查
該
案
時
，
交

重
點
十
四
：
「
明
定
交
通
執
法
人
員
得
以
連
續
舉
羞
方
式
從
嚴
處
理
違
規
行
為
(第
八
十
五
條
 

之
一
)：
在
都
市
交
通

a
塞
地
區
或
交
通
尖
峰
時

I
或
高
速
公
路
上
，
民
眾
常
以
被
舉
發
之
交
 

通
違
規
單
，
作
為
持
續
違
規
或
再
次
違
規
之
護
身
符
(
例
如
：
違
規
停
車
告
發
單
、
高
速
公
 

路
上
之
超
速
罰
單
等
)，
使
違
規
行
為
之
處
罰
不

4

發
揮
嚇
阻
之
功
能
，
且
不
易
達
到
迅
速
改

線

之
立
法
例
，
對
於
在
高
速
公
路
違
規
、
超
 

車
輛
等
行
為
明
定
得
予
以
連
續
舉
發
。
」 

第
一
屆
第
八
十
四
會
期
交
通
、

内

政
、
司
 

通
部
長
於
會
中
報
告
修
正
要
旨

*:
、
修
正

善
交
通
秩
序
之
效
果
。
因
此
，
擬
援
引
『廢
棄
物

條
例
增
訂
第
八
十
五
條
之
一
，
明
文
規
定
對
違
反
第
三
十
三
條
、
第
四
十
條
、
第
五
十
六
條

清
理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』
之
立
法
例
，
於
本

或
第
五
十
七
條
等
違
規
行
為
得
經
一
定
時
間
與
間
 

員

，
得
以
從
嚴
處
理
情
節
重
大
或
惡
性
之
違
規
行
 

效

。
」
(
如
附
件
四
)
另
於
七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
曾
就
增
訂
第
八
十
五
條
之
一
條
文
說
明
：
「第
八
十
五
條
之
一
中
的
『
經
一
定
之
時
間
或
距
 

離
』
，
早
上
有
些
委
員
認
為
應
予
刪
除
，
以
明
訂
連
續
舉
發
之
規
定
。
站
在
執
法
者
立
場
，
我
 

也
相
當
贊
同
刪
除
’
俟
後
再
於
施
行
細
則
中
明
定
 

(
如
附
件
五
、
六
)
，
其
修
法
過
程
合
先
敘
明
。

前
述
條
例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案
公
布
施
行
後
，
由
交

隔
距
離
連
續
舉
發
，
使
基
層
交
通
執
法
人
 

為

，
以
增
進
本
條
例
維
護
交
通
秩
序
的
成
 

第
九
次
聯
席
會
議
時
，
交
通
部
路
政
司
長

」
並
獲
聯
席
會
議
同
意
修
正
通
過
一
讀

通
部
與
本
部
於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發

第
二
頁
(共
五
頁
)



言

線

布
修
正
「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
- # -
及
處
理
細
則
」
，
並
按
前
述
修
法
意
旨
， 

於
修
正
第
十
二
條
條
文
增
訂
第
三
項
至
第
六
項
，
以
明
確
規
範
執
法
基
準
(
如
附
件
七
)
。 

嗣
為
配
合
行
政
程
序
法
之
施
行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七
月
三
日
公
布
之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 
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案
，
其
中
第
八
十
五
條
之
一
增
訂
第
二
項
，
明
定
逕
行
舉
發
案
件
之
連
續
舉
 

發
基
準
■，
又
基
於
一
法
規
不
宜
存
有
「
標
準
」
及

「
細
則
」
二
種
法
規
名
稱
之
法
制
原
則
， 

爰
由
交
通
部
與
本
部
於
同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將
「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睹
準
及
 

處
理
細
則
」
修
正
為
「遠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
|&
準
及
處
理
細
則
」
，
同
時
修
正
 

部
分
條
文
，
而
該
細
則
第
十
二
條
條
文
因
符
合
前
述
條
例
規
定
及
執
法
實
際
需
要
，
經
檢
討
 

後
未
予
修
正
(
如
附
件
八
)
。

現
行
舉
發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通
知
單
係
由
！
通
部
依
前
述
處
理
細
則
第
七
十
五
條
規
 

定
會
商
本
部
等
相
關
機
關
後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九
月
 

填
單
兩
種
格
式
(
如
附
件
九
)
。
當
場
攔
截
舉
發
案

事
項
，
則
由
交
通
勤
務
警
察
依
前
述
細
則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當
場
告
知
該
違
規
人
， 

並
於
通
知
單
記
明
責
令
改
正
事
項
’
經
檢
討
尚
無
另
定
責
令
改
正
通
知
書
之
必
要
。
至
於
逕
 

行
舉
發
案
件
，
依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七
條
之
二
規
定
，
應
屬
當
場
不
能
或
不
宜
攔
 

截
製
單
舉
發
者
，
始
得
對
汽
車
所
有
人
逕
行
舉
發
處
罰

，

自

無
從
當
場
責
令
改
正
。

另
查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五
十
六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：
「前
項
情
形
，
交
通
勤
務
警
察
或
 

依
法
令
執
行
交
通
稽
查
任
務
人
員
，
應
貴
令
汽
車

i
馬
駛
人
將
車
移
置
適
當
處
所
.，如
汽
車
駕

二
十
五
日
函
發
實
施
，
分
逕
行
舉
發
及
手
 

件

，
因
有
違
規
人
在
場
，
其
需
責
令
改
正

第
三
頁
(共
五
頁
)



訂

線

關
資

駛
人
不
予
移
置
或
不
在
車

内

時
，
陣
由
該
交
通
勤

- Tr
警
察
或
依
法
令
執
行
交
通
稽
查
任
務
人

 

員
為
之
，
或
降
於
舉
發
其
違
規
後
-
使
用
民
間
拖
吊
車
拖
離
之
，
並
收
取
移
置
費
。
」
因
目
 

前
各
警
察
機
關
拖
吊
機
具
、
人
員
及
保
管
場
地
嚴
重
不
足
，
僅
能
由
當
地
警
察
機
關
依
地
區

 

違
規
停
車
狀
況
，
將
嚴
重
違
規
停
車
行
為
如
併
排
、
在
路
口

内

或
車
道
上
等
違
規
停
車
，
列
 

為
優
先
執
行
移
置
保
管
之
對
象
，
目
前
尚
無
法
要

I t -
各
警
察
機
關
對
所
有
違
規
停
車
全
面
予

 

以
移
置
保
管
。

七

、
檢
附
下
列
資
料
，
敬

請

參

考

：

(
一
)
 

行
政
院
行
政
院
七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臺
七
宁
八
交
字
第
三

o

 一
八
一
號
函
及
相
 

料

A

附
件
一
)

(
二
)
 

行
政
院
前
函
附
「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」
，
增
訂
第
八
十
五
條
 

之
一
條
文
對
照
表

A

附
件
二
)

(
三
)
 

行
政
院
前
函
附
「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哿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總
說
明
」
。(
附
件
三
)

(
四
)
 

立
法
院
第
一
屆
第
八
十
四
會
期
交
通
、

内
政
 

通
部
長
報
告
修
正
要
旨
。
(
附
件
四
)

(
五
)
 

立
法
院
第
一
屆
第
八
十
四
會
期
交
通
、

内

政
1

(
附
件
五
、
六
)

(
六
)
 

交
通
部
與
本
部
於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公
布
修
正
「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
t

 

裁
罰
標
準
及
處
理
細
則
」
資

料

A

附
件
七

司
法
三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聯
席
會
議
，
交

司
法
三
委
員
會
第
九
次
聯
席
會
議
紀
錄

第
四
頁
(共
五
頁
)

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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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tr

---

(
七
)
 

交
通
部
與
本
部
於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公

 

裁
罰
標
準
及
處
理
細
則
」
修

正

為

「違
反
道
 

細
則
」
等
資
料
。
(
附
件
八
)

(
八
)
 

交
通
部
九
十
一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交
路
字
第

 

發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通
知
單
袼
式
(

(
九
)
 
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條
文
(
附
件
十
) 

準
及
處
理
細
則
條
文
(
附
件
十
一
卞
各
6
份

正
本
：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 

副
本
：
交
通
部
、
本
部
警
政
署
、
法
規
會

-
-
-
-
-
-
-
-

線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布

修

正

r
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 
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基
準
及
處
理

U

9

1

0

0

0

9

2

8

8

號

函

影

本

及

舉

附
件
九
)

及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基

第
五
頁
(共
五
頁
)



ff
交

換

公

文

一

交通部函

装

訂

.

.

.

.

.

.

....

.

 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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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
線
—

rx
法

喜

記
__€]

受
文
者
：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速
別
：
最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普
通

發
文
曰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四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交
路
字
第
0
9
2
0
0
3
8
5
8
0
號
 

附
件
：
.如
說
明
三(0

9
2
0
3
8
5
8
0
-
A
A
.W

D
L
)

機
關
地
址
：

1
0
0
4
2

台
北
市
長
沙
街
一
段
二
號
 

傳
真
：

2
3
8
9
9
8
8
7

主
旨
：
貴
秘
書
長
函
為
大
法
官
審
理
鍾

o
真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案
，
囑
就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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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地 址 ：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

聯絡方式：

受文者：

發文 HI期 ：中華民國94年S月3 日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0 9 4  0 0 1 2 0 1 8 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岭办：如文

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爲審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1及違 
反遒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4 
項規定有無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有瞭解説明攔所列事 
項之必要，請查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，俾便審理之參考。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二 、 本院大法官爲審理聲請人鍾〇眞聲請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 

罰條例第85條之1及違反遒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 
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4項規定有無違憲疑義乙案，認有先

— 法 章 4 轉 言 綱 贫 會 球 —厂請—
貴部就下列問題表示意見，並檢附相關資料
(一）  、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規定，違反該條例

第12條至第68條之行爲，處罰機關爲公路主管機關 
;違反該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之處罰機關爲警察機 
關 。故警察機關對於特定違反道路交通事4 i 違 
規停車（遒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4款 
) ，並非處罰機關，何以實務上得以其名義製作舉 
發通知單？其執法依據及法理爲何？舉發通知單之 
法律性質爲何？

(二）  、對該交通違規行爲不具處罰權限之警察機關所製作
之舉發通知單，何以可在其上所载應注意事項，「 
告知」得依所列罰緩繳納方式繳納罰緩，並在規定 
到案期限内「自動繳納」者 ，即得不經「裁決」予 
以結案，其法理上依據爲何？

(三）  、汽車所有人依舉發通知單所定到案期限内及依所定
罰鍰金额繳納後，如事後發現及證明自己並非該違



規行爲人時，能否請求返還該已繳納之罰鍰？如不 
能 ，其法理依據爲何？如能，其請求程序如何，應 
向何機關主張？其法理依據爲何？

(四） 、舉發與裁決之相互法律關係爲何？如未在舉發通知 

單所定期限内繳納罰鍰，而於到案聽候裁決者，其 
裁決罰鍰金额與舉發通知單所列金额是否必然不同 
? 或仍然相同？其金额何以相同或不同之法理依 # 
爲何？

正 本 ：交通部 
副 未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

正本

父 通 部 函
機關地址：10048台北市長沙街 1 段 2 號 

傳  真 ：23S99887

72400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 4 年 7 月 1 3 曰 

發文字號：交路字第 0940007668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I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裝 附 件 ：如主旨

主 旨 ：關於大院大法官為審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

5 條 之 1 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 

處理細則第 1 2條 第 4 項規定有無違蕙疑義聲請解釋 

案 ，本部謹就大院來函所列事項說明如附件，敬請 

察 照 。

J  說 明 ：復 貴 秘 書 長 9 4 年 6 月 3 日秘台大一字第 094001201

8 號 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

* 部 長 蛛 f 灸

第I I  * 共1買

G9415246

G9415246

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問題說明



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問 題 說 明

一、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 條規定，違反該條例第12 

條至第68條之行為，處罰機關為公路主管機關；違反該 

條例第69條至第 84條之處罰機關為警察機關。故警察 

機關對於特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，如違規停車（道 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 6條第 1 項第4 款），並非處罰 

機 關 ，何以實務上得以其名彝製作舉發通知單？其執法 

依據及法理為何？舉發通知單之法律性質為何？ ——

說明：

(一）關於警察機關非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 2條至 

第 6 8條之處劄機關，何以實務上得以其名義製作舉 

發通知單及其執法依據及法理為何乙節：

~厂查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，維護交通秩序， 通安 

全 ，制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 

之立法宗旨，為本條例第1 條規定所揭橥，而道路交 

通管理、處罰，依本條例規定，本條例未規定者，依 

其他法律規定，亦為本條例第2 條所明文，而有關違 

反本條例行為之稽查、遠規紀錄、舉發及處罰之處理， 

依本條例規定制度之設計，說明如次：

(1)依本條例第7 條第 1項規定：「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， 

違規紀錄，由交通勤務警察1 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 

查任務人員執行之」，明確律定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



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，負責執行道路交通管 

理之稽查，違規紀錄。

( 2 )  依本條例第7 條之 1規定：「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

者 ，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 

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即舉 

發」及依本條例第92條第 2 項規訂定之「違反道路 

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第6 條第 2 

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及警察機關就其主管業務，查獲 
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者，應本於職權舉發或處 

理之」，明定遑反本條例行為之舉發機關，為公路主 

管或警察機關。

(3) 違反本條例行為之處罰，依本條第8 條第1項規定， 

第 1 2 # 至第68條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，第 69條至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 、次查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 

細則」第 1 0條 ：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 

查任務人員，對於遠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查，應 

認真執行；其有不服稽查而逃逸之人、車 ，得追蹤稽 

查之」及第 11條第 1 項略以：「行為人有本條例之情 

形者，應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（以下 

簡稱通知單），......」之規定，明確規定交通勤務警察

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稽查行為人有違反本 

條例之情形者，應填製「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

通知單（以下簡稱通知單）」為交通稽查作業程序之



3 、依上述規定說明，警察機關雖非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12條至第68條之處罰機關，惟交通勤務警察 

依上開條例第7 條例規定負違反本條例各該條款行為 

之稽查、違規紀錄之職責，故警察機關依法查獲違反 

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者，以其名義製發違反道路交通 

管理事件通知單，應屬適法。

(二）關於舉發通知單之法律性質為何乙節：

1 、 查依本條例第7 條 、第 7 條之 1 、第 7 條之 2 、第 8 

條 、第 9 條及第 8 7 條等條文規定以觀，本條例第7 

條 、第 7 條之 1 、第 7 條之 2 係有關舉發違反道路交 

通管理事件之規範，第 8 條第1 項則為違反道路交通 

管理事件處罰權責之劃分，第 9 條第 1項為涉裁決權 

之發動及行為人得選擇不經裁決之規範，第 87條第 1 

項則為司法救濟程序之特別規範（相較於行政處分之 

訴願、行政訴訟程序），爰有關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

之處理，係分為「舉發」及 「處罰」等二分涉不同職 

權之管轄劃分，宜先說明。

2 、 次查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罰基準及處理細 

則第10條 、第 11條及第12條規定，駕駛人或行為人 

有本條例之情形者，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

稽查任務之人員，應填製舉發通知單，並依當場舉發 

或逕行舉發之案件，除填記駕駛人或行為人、汽車所



有人及車輛基本資料外，並應就其違反行為簡要明確 

記载於違規事實攔内及記明其遠反條款，依現行通知 

單格式攔位其填記之内容項目，計包括有「駕駛人或 

行為人姓名」、「性別」、「地址」、「出生年月日」、「駕 

照或身分證統一編號」、「代保管物件」、「車牌號碼」、 

「車輛種類」、「車主姓名」、「車主地址」、「違規時間」、 

「違規地點」、「應到案日期」、「違規事實」、「舉發違 

反法條」及 「應到案處所■」等項目資料，行為人接獲 

舉發通知單後，依法僅有依限期到案接受裁決之義 

務 ，並無應即繳納罰鍰、辦吊扣、吊鎖（駕 、牌照） 

之要求，雖行為人如認為其遭違規取締並無不當，得 

任其自由逕依本條例第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於不經 

裁決直接向指定處所繳納結案，惟此與依違反道路交 

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 3 條規定由 

處罰機關所為之裁決處罰及填註有罰鍰金額或吊扣、 

一 吊 銷 （牌 、駕照）等具體處分之裁決書，允有不同。

3 、雖實務上有部分單位因逕行舉發案件委外電腦化處 

理 ，為利駕駛人或行為人因不黯法令查閱法條參考， 

於通知單之舉發違反條款欄位，有括號列印附註「期 

限内自動繳納處新臺幣 元」之說明文字，惟該等註

記係為便利民眾暸解之便民服務，通知單並不因此而 

具應即繳納罰鑲之處罰效力，併予說明。

4 、综上說明，遑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係由舉發機 

關舉發填製並以舉發機關名義為之，其對於被通知人



僅生舉發通知到案接受裁決處理之效果，如其到案接 

受處理，而被處罰機關認有正當理由者，自可不必因 

舉發而受處荀，如處罰機關認無正當理由，自仍應因 

被舉發而受處罰之裁決，其不到案者，則逕予舉發裁 

決處罰，爰舉發通知單應為係促使被通知人早日到案 

聽候裁決之警示性意思通知。

二 、對該交通違規行為不具處罰權限之警察機關所製作之舉 

發通知單，何以可在其上所载應注意事項，「告知」得 

依所列罰鍰繳納方式繳納罰鍰，並在規定到案期限内 

「自動繳納」者 ，即得不經「裁決」予以結案，其法理 

上依據為何？

說明： 、

(一） 查有關舉通知單注意事項所載「本條例所定罰鍰之

~ 處罰，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，

於十五日内得不經裁決，逕依第九十二條第三項之罰

鐘基準規定，向指定之處所缴納結案」之相關文字，

係引述本條例第9 條 第 1 項前段明文規定之觀念通

知 ，並無涉「處分權」之有無，且於舉發通知單告知

受通知人其依規定係得任其自由依本條例第9條第1

項前段規定於期限内不經裁決逕行繳納結案，或如不

服舉發事實者，應於十五日内，向處罰機關陳述意

見 ，應候裁決之權利，應更能確保受通知人知悉法定

權利事項。
■ '

6



(二） 另有關舉發通知單所列罰鍰繳納之多種繳納途徑與 

方式，係單純屬處罰機關基於公、民兩便之便民服務 

措施，僅供受通知人參考，並不因而生法之強制力或 

處分效力。

三 、汽車所有人依舉發通知單所定到t 期限内及依所定罰鍰 

金額繳納後，如事後發現及證明自己並非該違規行為人 

時 ，能否請求返還該已繳納之罰鍰？如不能，其法理依 

據為何？如 能 ，其請求程序如何，應向何機關主張？其 

法理依據為何？

說 明 ：

(一）  查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，依本 

條例第9 條規定於1 5 日内不經裁決依裁罰基準規定 

向指定處所繳納結案，係行為人認為舉發事實與違規 

情形相符所採之有利選擇，亦為有限之行政、司法資 

源作最適利用之制度設計，若行為人不服舉發事實 

者 ，自可依同條規定於1 5 日内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 

聽候裁決:，而不服裁決處罰逕可依第8 7條規定向管

.轄法院聲明異議，故實務上應無行為人既已認為舉發 

事實與違規情形相符，依規定向指定處所繳納結案 

後，再於事後發現及證明自己並非該違規行為人情形 

之爭議。

(二）  考量實務上因國人偶有不黯法令而先行繳納罰鍰或 

基於其他因素考量而先行自動繳納罰鍰之情形，故於



9 0年 5 月 3 1 日修正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

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，增訂第5 8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依 

本細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辦理經繳納罰鍰結案後逾 

土十日不得再提出異議」之規定，俾利該等依本條例 

第 9 條規定於1 5 日内不經裁決依裁罰基準規定向指 

定處所繳納結案之受處分人，如於事後發現及證明自 

■己並非該違規行為人時，可於繳納結案後2 0 日内檢 

具繳納收據正本及受處分人證件資料向應到案處所 

之處罰機關申訴退還已繳納之罰鍰，或依本條例第 

87條規定向法院聲明異議以為救濟。

(三） 另如有個案具體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 2 8條規定之行 

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於 「具有持續效力之 

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 

害關係人之變更者」、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，

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 

政處分者」之情形，於不牴觸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規定，受處分人仍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向處 

罰機關申請撤銷、廢止或變更之適用。

四 、舉發與裁決之相互法律關係為何？如未在舉發通知單所 

定期限内繳納罰鍰，而於到案聽候裁決者，其裁決罰鍰 

金額與舉發通知單所列金額是否必然不同？或仍然相 

同？其金額何以相同或不同之法理依據為何？

說 明 ：

8



依本條例第9 條第 1 項 ：「本條例所定19鍰之處罰， 

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&單後，於十五 

曰内得不經裁決，逕依第九十二條第三項之罰鍰基準 

規定，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；不服舉發事實者，應 

於十五日内，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；其不依通知所定 

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，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 

鍰結案或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者，處罰機關得逕行裁 

決之」之規定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處罰，係由 

舉發機關稽查舉發填製通知單通知行為人後，行為人 

本其自由意志選擇不經到案裁決逕自繳納結案，或到 

案聽候裁決，爰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處理，係先 

經稽查舉發通知後，方有移送權管處罰機關裁決處罰 

之作業。此相關遠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舉發、移送 

及裁決作業程序，於遠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

基準及處理細則第3 章「稽查民眾檢舉」、第 4 章「移 

送」、第 5 章 「受理」及第6 章 「裁決」，均已分章明 

確規定其作業程序。

有關如未在舉發通知單所定期限内繳納罰鍰，而於到 

案聽候裁決者，其裁決罰鍰金額與舉發通知單所列金 

額是否必然不同或相同乙節，查除實務上有部分單位 

因逕行舉發案件委外電腦化處理，為利駕駛人或行為 

人因不黯法令查閱困難^參考，於通知單舉發違反條 

款欄位，有括號列印附註「期限内自動繳納處新臺幣 

元」之說明文字外，舉發通知單並無處罰金額之攔 

位，另依本條例第9 條第 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



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統一裁罰基準表規 

定，「期限内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」，係適用同一級 

(最低）罰鍰基準，故依本條例第9 條規定不經裁決 

於到案期限内逕自繳納結案與依規定於到案期限内 

到案聽候裁決之罰鍰金額，並無不同。

五 、檢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條文如附件一、違反道路交 

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條文如附件二*併 

請卓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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